
附件1：
报价函

江苏海兴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根据已收到的金光大道红线退让区绿化工程苗木采购项目的询价采购文件，我单位经研究上述各项条款等有关文件后，我方同意接受上述文件的全部内容和条件。
1、我方愿意以总价人民币         元的价格按要求承担本项目询价采购文件中所有服务内容。
2、我方保证 30 日历天内完成本项目。
3、我方派出的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　　　
4、一旦我方中标，服务质量符合询价采购文件及现行相关文件规定。如果违约，贵方有权终止我方中标并选择其它服务单位。
5、你方的询价采购文件和报价文件将成为约束双方的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bookmark: _GoBack]投标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采购报价清单

	收件单位：江苏海兴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报价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金光大道红线退让区绿化工程苗木采购
	报价人：

	联系电话：0515-80850151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盐城市滨海港经济区
	办公地址：

	序号
	名称
	规格（cm）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备注

	1
	法桐
	Φ15cm
P=400cm H=500cm
	株
	46
	
	
	

	2
	西府海棠
	d=8cm
P=200cm H=350cm
	株
	27
	
	
	

	3
	榉树
	Φ3-4cm
	株
	525
	
	
	

	4
	大叶女贞
	Φ3-4cm
	株
	660
	
	
	

	5
	栾树
	Φ3-4cm
	株
	90
	
	
	

	6
	盐松
	d3-4cm
	株
	4158
	
	
	

	7
	大叶黄杨球
	P=120cm H=100cm
	株
	27
	
	
	

	8
	混播草坪
	百慕大混黑麦草
	m2
	1040
	
	
	

	9
	狗牙根草籽
	
	Kg
	100
	
	
	

	10
	碱蓬、盐三角草籽
	
	Kg
	100
	
	
	具体品种按甲方要求

	合计（元）：

	大写（人民币）：

	说明：1、以上价格含0%增值税，乙方应提供增值税免税发票；如不符合免税政策或不能提供免税票的,项目结算付款时将按照:中标金额/(1+9%)*(1+提供的发票的对应税率)进行调整结算总价。
2、单价含材料费、人工费、二次运输费、机械费、水电费、管理费、安全文明施工管理费、措施费、规费、税金、专家评审费以及为完成本采购公告内容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等。
3、所有苗木进场需提交供货清单签字确认，最终结算量以审计结果为准。盐城市外进场苗木需有对应的植物检疫证书，苗木质量符合设计图纸要求及国家验收标准。



附件3：
授权委托书

江苏海兴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企业，住所                       ，特授权                 代表我公司全权办理对金光大道红线退让区绿化工程苗木采购项目的报价，参与开启报价、签约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有关的文件、协议及合同。
我公司对被授权人的签名负全部责任。
在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以前，本授权书一直有效。被授权人签署的所有文件（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不因授权的撤消而失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投标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年  月  日

附件4：
承诺书
本人        系            （单位），身份证号码：               ；我司已详细阅读金光大道红线退让区绿化工程苗木采购项目招标文件，现就参加本项目投标有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
一、参与本项目投标活动系本公司自愿行为；
二、遵守国家、江苏省、盐城市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三、投标文件内容及资料无弄虚作假，且无低于成本的恶意报价行为；
四、保证没有组织、参与围标、串标行为；
五、不与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私下联络和串通以牟取中标，不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不在开标后进行虚假、恶意质疑和投诉；
六、若中标，将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及时与招标人签订合同，严格履行合同条款内容；
七、如因供货商个人原因停止服务同时无机械材料进场的，暂停参与海兴控股集团及各子公司项目资格12个月，同时扣除履约保证金；如因供货商个人原因停止服务同时已有机械材料进场的，验收合格的部分，处罚措施为扣除已发生费用总价款的40%；验收不合格的部分，采购人有权不计付工程款。最后承诺在供货过程中自行承担一切安全事件，与江苏海兴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无关。
八、如有违反本承诺书内容的行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后果。
                          投标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5：
营业执照




附件6：（投标时无需填写）
苗木采购合同
采购人(以下简称甲方)：江苏海兴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供货商(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互利互惠、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就甲方向乙方金光大道红线退让区绿化工程苗木采购事宜，达成本合同条款，供双方遵守：
一、材料规格、数量、单价
	序号
	名称
	规格（cm）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备注

	1
	法桐
	Φ15cm
P=400cm H=500cm
	株
	46
	
	
	

	2
	西府海棠
	d=8cm
P=200cm H=350cm
	株
	27
	
	
	

	3
	榉树
	Φ3-4cm
	株
	525
	
	
	

	4
	大叶女贞
	Φ3-4cm
	株
	660
	
	
	

	5
	栾树
	Φ3-4cm
	株
	90
	
	
	

	6
	盐松
	d3-4cm
	株
	4158
	
	
	

	7
	大叶黄杨球
	P=120cm H=100cm
	株
	27
	
	
	

	8
	混播草坪
	百慕大混黑麦草
	m2
	1040
	
	
	

	9
	狗牙根草籽
	
	Kg
	100
	
	
	

	10
	碱蓬、盐三角草籽
	
	Kg
	100
	
	
	具体品种按甲方要求

	合计（元）：

	大写（人民币）：

	说明：1、以上价格含0%增值税，乙方应提供增值税免税发票；如不符合免税政策或不能提供免税票,项目结算付款时将按照:中标金额/(1+9%)*(1+提供的发票的对应税率)进行调整结算总价。
2、本合同为单价合同，所有苗木进场需提交供货清单签字确认，最终结算量以审计结果为准。盐城市外进场苗木需有对应的植物检疫证书，苗木质量符合设计图纸要求及国家验收标准。
3、单价包括苗木本身价格、税费、挖苗取苗、短途转至装车地点、装车、运输费用、加盖遮阳网等交货前的所有费用以及为完成本项目内容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等。


二、苗木规格、树型、质量、技术要求
1、质量要求：苗木的质量按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执行，同时应符合甲方对该产品指定要求。乙方保证苗木质量符合甲方规定的要求，乙方对苗木质量负完全责任；
2、存放时间：苗木挖取后存放及运输时间不能超过1天；
3、装车要求及运输：科学合理装车，适当装满，不能损坏苗木，此为装车基本准则；若遇恶劣气候或长途运输，如夏季高温，装车要避开高温时段。运输途中需采取挡风、避雨、遮阳、保水等保护措施，确保苗木质量。
三、交货地点、方法及期限
1、交货地点为甲方现场指定地点。
2、交货方法，按下列第 （1） 项执行：
（1）乙方负责送货；（2）乙方负责委托第三方运输，甲方负责运费；（3）甲方自提自运。
3、货物装卸采用第 （2） 项执行：
（1）乙方负责装卸；（2）乙方负责装、甲方负责卸；（3）甲方负责装卸。
4、交货期限：按甲方通知时间、地点分批次进场交货，但甲方应提前  2  日通知乙方，甲方收货前的货物毁损灭失风险、各种费用、环保责任和人身安全责任，概由乙方承担。
5、工期要求：2年。
四、验收及付款方式
1、验收方法：乙方将苗木运至甲方指定地点后，甲方安排相关人员对苗木质量、数量进行现场验收，所有苗木进场需提交供货清单签字确认，最终结算量以审计结果为准。
2、验收标准：乙方向甲方提供的苗木应满足如下质量要求：植株强壮、完整、无病虫害，如乙方所供苗木达不到甲方要求，甲方有权拒收。
3、付款方式：
（1）工程完工，经公司组织验收合格3个月后，付至跟踪审计审核价的60%；经公司组织验收合格2年后，付清余款（但扣款、罚款除外）。付款前需提供符合发包人要求的免税票或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9%），若无法提供(货物税率为9%)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项目结算付款时将按照:中标金额/(1+9%)*(1+提供的发票的对应税率)进行调整结算总价，以上付款均不计任何利息和相关费用。
（2）乙方开户银行及帐号：
开户单位（人）名称：                                     
开   户   银   行：                                    
帐             号：                                    
五、责任与义务
1、乙方提供的盐城市外苗木进场需提供检疫合格证，同时需随车提供相应的供货清单供甲方签字确认。乙方所交苗木品种、型号、规格、质量不符合约定的，由乙方负责退换货并承担相应费用，乙方应当在5日内完成退换货。同时从合同约定交货之日起，到更换至符合约定的产品之日止，应按逾期交货承担违约责任。乙方在经过一次更换货后，相关苗木仍不符合合同约定标准的，甲方有权另行购买，因此增加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同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10%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损失（含延误工期、业主索赔损失）。
2、甲方所购苗木在起苗、运输到达甲方指定地点之前的一切经济损失、安全责任概由乙方负责。
3、乙方逾期交货的，按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  500  元违约金，逾期五日以上，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同时要求乙方另行支付不能交货部分货款20%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因此所受的其他损失（含业主索赔等损失）。
4、因乙方延迟交货或者交货数量与约定不符，甲方有权另行购买，因此增加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5、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及时向对方说明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六、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及其它约定事项
1、本合同中苗木属非定型规模一致化商品，属自然化的物品，不可能达到一种眼光认识物体的绝对性标准。双方在执行过程中如有争议，双方可友好协商解决。甲、乙双方实在无法协商达成共识的，可以直接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2、在合同执行过程中，甲方可根据实际需要合理调整供应计划。乙方应尽力配合并同时修补完善合同。
七、其它
1、本合同所有条款内容甲、乙双方均完全理解并了解其真实意思。合同执行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
2、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盖章时生效。
3、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共同协商，做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本合同正本一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 （盖章）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签订日期：   


